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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西海岸新区教育和体育局

关于做好2020—2021学年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评审发放工作的通知         

各普通高中学校、相关中等职业学校：

根据《青岛市财政局 青岛市教育局 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提高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标准的通知》（青财教〔2015〕29号）等相关文件的要求，现将我区2020—2021学年度普通高中学校（含中等职业学校的综合高中实验班）国家助学金发放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助学金评审发放的范围、标准

（一）受助学生必须在籍在校，资助人数占本校所有在籍在校生的20%，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较多的学校予以适当倾斜。在籍在校生数以学年初事业报表为准。

（二）助学金共分为二档发放，划分标准如下：一档为家庭经济比较困难的学生，占受资助学生数的50%，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1500元；二档为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学生，占受资助学生数的50%，如持有有效低保证（低保证及领取低保金账户近半年的银行发放流水单）、特困救助供养证明、孤儿证、青西新区外户籍的精准扶贫户建档立卡证明、家庭经济困难的残疾证（学生本人持有残疾证且开具家庭经济困难证明）等学生，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2500元。

（三）青西新区内户籍的精准扶贫户建档立卡学生，因区扶贫办将对该部分学生发放每人每学期1750元的生活补助，根据区财政局要求，精准扶贫户建档立卡学生的生活补助与政府助学金严禁重复发放，所以今年秋季的国家助学金需各学校将区内精准扶贫户建档立卡学生扣除，具体区内精准扶贫户建档立卡学生名单详见附件4，请各单位对照名单认真比对，确保准确无误；

青西新区外户籍的精准扶贫户建档立卡学生（详见全国学生普高资助管理信息系统：信息查询—重点保障人群情况查询—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需提供区（县）级以上扶贫部门出具的建档立卡证明，优先纳入国家助学金范围。

（4） 请特别关注“全国学生普高资助管理信息系统：信息查询—重点保障人群情况查询”中的所有重点保障对象，该数据不作为资助依据，但要及时提醒该部分学生申请资助，而且必须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才能资助。

（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暂不发放助学金：                                                                                                                                                                                                                                                                                                                                                                                                                                                                                                    

1.违法违纪受处分者。

2.为获取助学金隐瞒家庭经济实际情况者或平时生活消费与家庭实际经济情况出入较大者。

3.因病（事）休学或请长假期间，时间在一个月以上(含一个月)的学生。

二、助学金的评审程序

1.个人申请。学生根据助学金的申请条件及其他有关规定，向学校提出申请，并递交《2020—2021学年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申请表》（附件1）和相关证明材料。其中持有民政部门认定的有效低保证家庭、孤儿证、新区外户籍建档立卡等学生，由学校进行认定，无需民政部门再加盖公章；低保边缘家庭学生需到户口（或暂住证）所在地的镇街民政部门，进行家庭经济收入情况盖章认定；非低保边缘家庭经济困难的，民政部门盖章但注明“查无信息”的或少数民政部门未盖章认定经济情况的，学校可通过走访、座谈了解等方式进行进一步核实，根据学生实际情况，学校资助工作评审委员会进行认定处理，资助人数比例尽可能达到在籍在校生的20%。

2. 学校审查。学校对学生的申请材料进行班级初审、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复审，并准确、完整地填写《2020年秋季学期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发放情况汇总表》（附件2）、《2020年秋季学期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发放情况明细表》（附件3），加盖公章后报局学生资助管理办公室。
3. 学校公示。评审结果经学校资助工作领导小组审核同意后，以适当方式在学校一定范围内进行不少于5个工作日的公示。

4. 主管部门复审。学校公示无异议后，将评审结果上报至局学生资助管理办公室进行复审。

5. 信息上报。主管部门复审无异议后，学校将受助学生信息上传至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

6. 资金发放。局学生资助管理办公室委托银行直接将资助金发放至户名为学生本人的工商银行储蓄卡中。
7. 签字确认。待国家助学金发放，经家长查收后，学生签字确认，留存备案。

三、银行卡办理

本次办卡采取分散办理的方式，即各学校分别与工商银行联系，提供所需材料（详见附件5）进行办理。
联系地址：黄岛区双珠路1977号文体大厦一楼（体育馆旁）

联系电话：88182556、15764236369       联系人：柳萍

四、有关要求
1.加强领导，明确责任。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的发放是国家的一项惠民政策，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切实加强领导，明确责任，要成立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评审委员会，严格按照文件规定的程序评审助学金，确保最困难的学生优先受到资助。对弄虚作假、套取财政专项资金或挤占、挪用、滞留助学金的行为，将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2.严格程序，规范管理。国家助学金采取每学年一次评审，两次（秋季、春季）发放的原则。各学校要进一步加强助学金评审发放的管理，确保专款专用、专账核算，并接受审计、纪检监察部门的检查和社会监督。各学校要进一步规范管理资助工作档案，将相关材料分年度建档备查，保存期限不少于5年。

3.准确填写，按时上报。各单位准确填写各项信息，于2020年10月19日(东区）、10月16日(西区），将附件2、附件3的纸质版（校长签字并加盖公章、一式二份）及其电子版、附件1及相关证明材料(低保证、残疾证、孤儿证等证件的复印件，相关部门出具的困难证明材料原件)报送至局学生资助管理办公室。

未尽事宜，请与局学生资助管理办公室联系。

联系人：孙华      联系电话：88186207       

邮箱：jnjtjzhxb@163.com

附件：1.2020—2021学年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申请表

2.2020年秋季学期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发放情况汇总表

3．2020年秋季学期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发放情况明细表

4.【名单分学段带钱数】2020年秋季季精准扶贫建档立卡学生信息采集汇总表20200903

5.批量办卡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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